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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科飞扬科技股份公司 

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

专项报告 
 

 

依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

细则（试行）》及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募集资

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规定，

北京华科飞扬科技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针对 2016年

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编制《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

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2016年 10月 25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。2016 年 11 月 9 日，公

司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2016年第一次股票

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。依据发行方案，公司向 21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88

万股，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6.4422%，拟募集资金 176万元。 

2016 年 12 月 14 日，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验，并出具（2017）京会兴验字第 13010001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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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对象累计实际认购 76.9万股，实际认购金额 153.8万元。 

2017年 3月 9日，北京华科飞扬科技股份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转系统函（2017）1352 号

《关于北京华科飞扬科技股份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，确认公

司本次股票发行 76.9 万股，其中限售 23.1 万股，不予限售 53.8 万

股。 

2017 年 3 月 22 日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

京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新增股份的登记，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公司并

未使用相关资金，新增股份于 2017年 3月 23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

公司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存

放及使用。依据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等的要求，

公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做出了

规定。 

2016 年 10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

议案》。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专用

账户。开户银行为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，银行账号：

9550880044238900139。该账户为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，未存放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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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途资金。 

公司和主办券商国金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北京分行已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就募集资金的监管

进行了约定。公司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

用情况进行管理，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《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

方案》规定的用途使用。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

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

关规定的情形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本次

募集资金共计 153.8 万元，已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

金专项账户。截至 2017年 3月 28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尚未使

用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按照《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》，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

公司流动资金，促进公司持续发展，继续壮大公司在教育信息化行业

领域的影响力和市场规模，无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的情况和安排。 

五、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

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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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公司自股票发行以来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等相关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

资金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。公司不存在提前

使用募集资金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及超募资金的情况，亦不存在

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况。 

 

 

北京华科飞扬科技股份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3月 31日 




